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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统计瞒报现象浅析

山东省淄博市计生委 王林香

“村瞒乡，乡瞒县，一直瞒到国务院”。一句普通

的顺口溜，已是许多地方和单位计划生育统计瞒报

现象的真实写照。瞒报出生、瞒报晚婚、瞒报晚育、瞒

报节育措施落实情况的现象屡见不鲜，使计划生育

统计数字常常带有水分，甚至严重不实，影响着计划

生育工作向更高的层次、水平发展。本文仅对此谈点

粗浅的看法。

一、瞒报与漏报

谈瞒报必然要提及漏报。计划生育统计瞒报与

漏报有本质的区别，但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区别是说

瞒报本质上是一种行为人或单位的直接或间接的故

意行为．直接瞒报是指行为人或单位明知而有意识

地不报．间接瞒报则是指行为人或单位想报，但受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没有报，两者都是一种故意欺瞒

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行为。而漏报则是指行为人

或单位由于工作不到家，情况了解掌握不全面所造

成的一种无意识的疏忽，是一种工作失误。联系则是

说眼前的瞒报只要成功，到来年可以转化为漏报，从

形式上看由一种故意行为转变成为一种工作的疏

忽，混淆了错误的性质；而一些所谓尚未报出的“漏

报”在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检查出来之后，就是一种

故意行为的瞒报，对一个地区或单位的工作造成恶

劣的影响。

从淄博市近年来出生人数与往年漏报的统计数

字来看，计划生育统计的瞒、漏报问题是不容忽视

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淄博市的人

口出生人数不断减少，人口增长得到有效的控制，计

划生育往年出生统计漏报逐年减少，计划生育统计

工作的质量稳步提高。但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I)虽然计生部1'7与公安部门的往年出生漏报的统

计口径、方法有所不同，数字上有一定差距是必然

的，但差距如此之大．说明计划生育往年出生统计漏

报数字中的水分依然存在。(2)计生部门统计的往年

出生漏报中，有些统计时间的上溯年份．可达5—6

年之久，说明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上存在着

相当大的漏洞。(3)往年出生统计漏报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属于瞒报性质的。

往年出生统计“漏报”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即有相当一部分是计划外出生的，且计划外二

孩、多孩和非婚生育的占较大的比例。如某镇1993

年上报的往年漏报出生的12人中，有2人是非法抱

养二孩，其余全部是非婚生育的一孩，这些非婚生育

的一孩既是计划外生育，也不是什么晚婚晚育，由此

可反推前几年该镇计划生育的各项统计数字之不实

及时上交的、瞒报计划外生育的、不按处罚标准进行

处罚的，以及乱花乱用的，要对其单位和直接责任者

给予必要的行政、党纪处分和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

要根据有关法规追究其刑事责任。检查要采取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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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通知、不打招呼，直接进乡、入户检查的办法，一旦

发现问题，要查个水落石出，追究到底。以有效地促

进计划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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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此，对计划生育统计的瞒报问题必须有一个比

较清醒的认识。

=、原因分析

从计划生育统计的角度出发，知而不报，知多报

少，都是一种严重错误的，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层层

瞒报常会给人带来一种成绩显著的假象，贻害无穷，

易于使领导对工作产生盲目乐观、松懈麻痹的思想，

甚至误导决策。延误工作战机，丧失工作机遇，造成

工作上难以弥补的损失，不仅使计划生育工作难以

上水平，也将影响到一个地区或单位的经济与其它

社会建设的发展。

探究产生瞒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政治思想与业务素

质较低，法制观念比较淡薄。由于一部分基层计划生

育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基层计划生育主管

部门的领导干部素质较低：在实际工作中根本认识

不到计划生育统计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与科学性，

认识不到对上级要求的统计数字知而不报或不实事

求是地上报是一种违法行为，认识不到瞒、漏报行为

对一个地区或单位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致使计

划生育统计瞒、漏报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存有侥幸心

理，认为只要瞒报，一时查不出来，就可以取得形式

上的“好”成绩，有的在个别基层领导的干预下，不能

坚持原则，而上报弄虚作假的统计数字等，都是基层

工作人员政治思想与业务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的

表现。

(二)工作方法上的不当与漏洞。计划生育的工

作检查是保证计划生育工作正常发展的必不可少的

工作手段，无论是经常性地检查指导，还是集中性地

突击活动，都带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

作用。但现阶段基层所实行的检查工作方法，带有一

定的盲目性，检查点的布局是散点式的，又只检查近

一、二年的工作情况，因而其检查的结果有时也不能

完全真正地反映一个地区或单位的真实工作情况，

从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瞒报现象产生的基础，这就

给瞒、漏报现象的产生留有余地或空子可钻：一、二

年的瞒报查不出来，过去后按往年漏报堂而皇之地

报出，则不影响其计划生育的工作成绩。虽有可能被

检查出来，但风险毕竟是小，待检查到出问题的地方

时，恐怕已经时过境迁，早已当做“漏报”报出去了。

(三)领导行为负效应的影响。一是在计划生育

工作的奖惩上有待于完善之处。在实际工作中，对据

实上报计划外出生者，因为其影响工作成绩，强调严

肃处理；而对瞒报者则因检查不到，或虽略有查觉，

但感到不影响大局，则不作追究，从而使瞒报现象滋

生蔓延。二是在计划生育工作指标上提出过高的要

求，或以求得100 oA的结果为荣，让基层没有余地或

余地很少，说是高标准、严要求，但标准要求过高，背

离工作实际，一旦达不到，则常常适得其反，客观上

使基层单位存有曲径通幽之想，为出现瞒报现象留

下一处伏笔。三是实事求是的反用。实事求是是对计

划生育统计工作的基本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常有

领导反其意而用之，如有的真实数字不符合领导的

意图，则常用实事求是为名来进行更改；有的单位工

作已经出现了问题，则概之全面工作是不错的，出现

一点问题在所难免，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个地区

或单位的工作等，滋长了瞒报者的侥幸心理。

三、措施

计划生育统计瞒报现象对计划生育工作造成的

现实与潜在的危害是相当巨大的，只有消除此种现

象，才能促进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为此，可考虑

以下几点：

一是切实提高对计划生育统计工作严肃性、科

学性、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健全完善统计工作制

度，明确上报真实可靠的统计数字是基层工作人员

的基本职责，只有真实可靠的统计数字才能真正发

挥其重要作用，成为领导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而弄

虚作假，瞒、漏报统计数字是一种性质十分严重的错

误，是一种违法行为，必须坚决禁止。

二是加强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教育。树

立统计法制观念，提高基层工作人员政治思想与业

务素质，培养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提倡实事求是，

彻底消除工作中的侥幸心理。

三是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检查与

督导，帮助基层从根本上做好计划生育的统计工作。

对存在的瞒、漏报问题，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认真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实行计划生育的离职审计，追踪

奖惩，一票否决权。是漏报的要通过强化管理，加大

措施来堵塞工作中管理上的各种漏洞；是瞒报的要

进行彻底、果断的清理整顿，严加惩处，切实做到既

不冤枉一个工作确实好的单位，也绝不放过靠弄虚

作假取得荣誉与成绩的单位，以达到宏扬正气的目

的，使瞒报现象无立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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